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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众参与

1.1. 公众参与的意义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部分，实施公众参与是必要的，它的作用在

于：

⑴公众参与过程中，把项目建设可能引起的有关环境问题告诉公众，可以让

公众了解项目，取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使项目能被公众充分认可，同时提高了

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⑵公众，尤其是直接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众，他们对和项目建设有关的环境

问题以及相应的环境影响的感受是直接的，也是较敏感的，往往会意识到某些重

大环境问题和环境影响，会对环保措施的可行性提出有益的看法，有利于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的进行。

⑶通过公众参与，可获知公众对项目建设的各种看法、意见，为维护公众的

切身利益找到依据，在环评过程中充分采纳可行性建议，减少由于二者缺乏联系

而使公众产生的担忧，尽可能降低对公众利益的不利影响，使之得到必要的补偿。

⑷在环境影响评价后的评估工作中，主要依靠公众监督的作用。公众的积极

参与，是环境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提高项目的环境

效益和经济效益，提高环境质量，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1.2. 公众参与的方式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九条规定，

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

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

台）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

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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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十条规定，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

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十一条规定，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

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

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

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广播、电视、微信、微博及其他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发布本

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信息。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三十一条规

定，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

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

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

为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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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采取网站、报纸、现场张贴的形式进行公示。

1.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本项目位于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汨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片区东片区

湄江路以东、湄江河以西，处于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且该产业园区已依

法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取得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汨罗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扩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湘环评函〔2024〕41号，

本项目为湖南汨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再生材料产业园废水预处理中心，属于汨

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再生材料产业园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符合园区的产业发

展定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2018）第

三十一条规定，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可以进行适当简化，本项目不再开

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2018）第九条规定的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2018）第十条规定的“征求意见稿公示”。

1.2.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1.2.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湖南汨之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完成《湖南汨之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汨

罗高新区再生材料产业园废水预处理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

于 2025年 11月 14日采取网络方式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

作日，同时于 2025年 11月 14日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且于 2025 年 11

月 24日、2025年 11月 26日分别在岳阳晚报进行了两次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

向公众公告了如下内容：

（一）建设项目概况（建设项目名称、建设性质、选址、主要建设内容及规

模、工程投资、主要环境影响及减缓措施等基本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4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八）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1.2.2.2. 公示方式

（1）网络

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在当地公共媒体汨罗市人民政府湖南汨罗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版块发布了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5 年 11月 14 日~2025

年 11月 27日，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

汨罗市人民政府湖南汨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版块公示网址为：

https://www.miluo.gov.cn/28584/60906/60910/60923/content_2329175.html。

图 1.2-1 征求意见稿汨罗市人民政府湖南汨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版块网络公示截图

汨罗市人民政府湖南汨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属于当地公众易于接触的公

共媒体网站，载体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

http://bbs.suizhoushi.com/thread-734582-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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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纸

《岳阳晚报》的前身为 2000 年 8月 16日创刊的《长江信息报》，于 2019

年 6月 12日完成更名，是一张覆盖和服务于岳阳地区的都市生活报。《岳阳晚

报》为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因此，我单位选取《岳阳晚报》作为本

次环评征求意见稿的载体。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公示时间为 2025年 11月 14

日~2025 年 11月 27 日，公示期内进行了两次信息公开，登报时间分别为 2025

年 11月 24日及 2025年 11月 26日。

报纸公示见下图 1.2-2~图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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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征求意见稿岳阳晚报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第一次报纸公开



7

图 1.2-3 征求意见稿岳阳晚报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第二次报纸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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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张贴

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同时在项目所在区域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现场

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公示起止时间为 2025年 11月 14日~2025年 11月 27

日。

项目区现场公示 项目区现场公示

项目区周边居民点公示 项目区周边居民点公示

项目区周边居民点公示 项目区周边居民点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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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周边居民点公示 项目区周边居民点公示

项目区周边居民点公示 项目区周边居民点公示

园区管委会公示 园区管委会公示

图 1.2-5 现场张贴公示截图

1.2.2.3. 查阅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share.weiyun.com/IjliON4k；公众可点击网络链接下载查阅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可将联系方式、地址发送到

332642996@qq.com邮箱，我单位将会把纸质报告书寄出。

2025年 11月 14日~2025年 11月 27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查阅纸质

报告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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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参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s://share.weiyun.com/IjliON4k；公众可点击网络链接下载该公参意见表，

公众若对该项目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可填写公参意见表后一并将联系方

式、地址发送到 332642996@qq.com邮箱，我单位收到后将会对公众提出的意见

进行回复。

2025年 11月 14日~2025年 11月 27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来自

电话、邮件、信件等方式反馈的公参意见表。

1.2.3. 报批前公示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二十条规定，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

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湖南汨之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向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报批《湖南汨之源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汨罗高新区再生材料产业园废水预处理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前，于 2025年 12月 05日在汨罗市人民政府湖南汨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版块网站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进行了报批前公示，公示网址

如下：

https://www.miluo.gov.cn/28584/60906/60910/60923/content_2335002.html。

图 1.2-6 报批前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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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2025年 11月 14日~2025年 11月 27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及报批前公示后

未收到公众来自电话、邮件、信件等方式反馈的公参意见表；说明知情公众不反

对该项目的建设。

1.4. 公众参与小结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本项

目不再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九条规定

的“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十条规定的“征求意见稿公示”。我公

司 2025年 11月 14 日~2025年 11月 27日进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

息公开，公示平台分别为汨罗市人民政府湖南汨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版块、岳

阳晚报和现场张贴。报纸选取公众易于接触的岳阳晚报，分别在 2025 年 11月

24日及 2025年 11月 26日进行了两次登报信息公开。2025年 12月 05日在汨罗

市人民政府湖南汨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版块网站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

众参与说明进行了报批前公示。在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及报批前公示期间，均未

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说明知情公众均不反对本项目的建设，公众对本项目建设

造成的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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